
金門縣驗光所收費標準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 1月 9日衛醫字第 1140000753號函核定 

項次 項目名稱 
收費標準 

(上限金額) 

1 驗光諮詢費 150元/次 

2 眼鏡度數測量 50元/次 

3 視力檢查(裸視) 80元/次 

4 視力檢查(慣用輔具) 150元/次 

5 屈光測量(電腦驗光機測量) 100元/次 

6 檢影鏡檢查法 300元/次 

7 近點距離 100元/次 

8 眼球運動功能檢查 240元/次 

9 隱形眼鏡配戴 550元/次 

10 配鏡及眼鏡(驗光報告單) 275元/次 

11 
配鏡及眼鏡(含稜鏡) 

(稜鏡驗光報告單) 
550元/次 

12 色覺初步篩檢 76元/次 

13 低視力輔具指導 200元/次 

附註： 
1.依據驗光人員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2.本表適用於金門縣驗光所。 
3.本縣審訂之收費標準，係以訂定最高上限之金額為標準，各驗光所應在不超過
此標準範圍內，自行擬定收費金額並應對外公告（張貼或置於機構之網站）。 

4.本標準未列出之收費項目或驗光所收費標準高於本標準規定者，應檢具相關參
考資料，提出申請，報金門縣衛生局核定後，始得收取。 

5.驗光所之驗光人員執行上開收費項目，應遵循驗光人員法第 12 條規定之業務
範圍。 

6.收取各項費用，應依驗光人員法開立收據。 


